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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防城港核电厂 3号机组一回路

冷态功能试验前控制点核安全检查报告

检查单位：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

受检单位：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检查日期：2021 年 5 月 6日至 9日

一、检查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三）《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

（四）《防城港核电厂3、4号机组建造许可证》及其条件；

（五）《防城港核电厂3、4号机组调试大纲》；

（六）《广西防城港核电厂3、4号机组工程设计和建造阶段质量

保证大纲》。

二、检查内容

（一）工程设计和建造阶段质量保证大纲实施；

（二）构筑物、系统和部件的土建安装和移交；

（三）单系统试验实施及冷态功能试验准备；

（四）建造许可证条件及历次核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要求的落实。

三、检查组织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国家核安全局组织检查组（名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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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对防城港核电厂 3号机组一回路冷态功能试验（以下简称冷试）

前控制点进行了例行核安全检查。检查组听取了广西防城港核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营运单位）关于工程进展、质量保证体系运转、

历次核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设备安装与系统移交情

况、冷态功能试验前项目执行情况、冷态功能试验准备，以及其他

核安全专题的工作汇报。

在听取汇报的基础上，检查组对主控室、反应堆厂房、燃料

厂房、安全厂房、取水口等进行了现场查看，对机组安装和调试

的相关文件、程序、报告和记录进行了抽查，并与有关技术和管理

人员进行了对话。营运单位（人员名单见附 2）对检查给予了配合，

检查达到了预期目的。

四、检查情况

（一）工程设计和建造阶段质量保证大纲实施

营运单位及其承包商根据核安全法规要求建立了相应的质量保

证体系及组织机构，生效实施了工程设计和建造阶段质量保证大纲，

文件体系完整，按计划对营运单位内部和承包商开展了质量保证监

督监查，对发现的缺陷和薄弱环节及时采取措施，质量保证体系运

转正常。

（二）构筑物、系统和部件的土建安装及移交

防城港核电厂 3 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燃料厂房等按计划施工；

反应堆冷却剂系统、核辅助系统、专设安全设施等冷试相关系统已

完成安装和移交；建安过程中产生的不符合项按程序要求进行处理，

构筑物、系统和设备的土建安装质量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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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系统试验实施及冷试准备

防城港核电厂 3 号机组冷试专项组织机构已建立，人员配备及

相应培训授权满足程序要求，冷试所需各项管理与试验程序已发布；

设备冷却水系统、仪控系统、两路外电源等冷试关键系统已按调试

大纲要求完成主要设备单体及系统启动试验，满足参与冷试联调的

功能需求；冷试前调试试验及不符合项处理正按计划推进。

（四）建造许可证条件及历次核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要求的落实

防城港核电厂 3 号机组建造许可证条件除长期管理要求在执行

外，其他均已完成。自发放建造许可证以来，国家核安全局和华南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共对 3 号机组进行了 15 次核安全检查，提出了

107 项核安全管理要求，其中 105 项已按要求整改完成，剩余 2 项正

按计划实施中。

五、检查结论和整改要求

通过检查，检查组认为防城港核电厂3号机组调试组织机构健全、

岗位责任落实、质量保证体系运转有效；土建、安装出现的重要不符

合项得到处理，冷试相关系统移交已完成，3号机组建造安装和调试

活动处于受控状态；建造许可证条件及历次核安全检查中提出的整改

要求得到落实；营运单位按照要求开展了自查，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了整改；3号机组冷试前的准备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同时，针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提出四项整改要求。

（一）针对调试大纲规定的6项调试试验未完成、9份试验报告未

出版的问题，营运单位应在冷试前按计划完成相关工作，确保文件和

系统设备满足冷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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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查发现，部分未关闭但影响冷试的安装尾项及临时移交

遗留项未列入冷试必清项清单，如主冷却剂系统阀门（3RCP2259VP）

与压力平衡管线之间存在断口、3RCP3258VP 与 3RCP3259VP 之间管线

未安装等，营运单位应进一步梳理未关闭但影响冷试的尾项和遗留

项，并在冷试开始前完成相关问题的处理。

（三）检查发现，3号机组化学与容积控制系统调试用的2个临时

专用设施未按程序要求办理使用流程，营运单位应进一步梳理冷试相

关临时专用设施使用情况，严格按照程序要求申请使用。

（四）检查发现，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防城港项目部质量保证分

大纲缺少“调试启动工作组”相关规定、部分调试程序中泵体振动运

行准则与调试大纲不一致、已关闭意外事件单未按程序要求填写原因

分析等问题，营运单位应进一步加强管理，梳理类似问题，并举一反

三，确保机组调试质量和运行安全。

对检查组提出的整改要求，营运单位应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并

将改进措施和落实情况在 3 号机组冷试前提交国家核安全局和华南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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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检查组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1 韦 力 国家核安全局 处 长

2 吕爱林 国家核安全局 副处长

3 鲍 杰 国家核安全局 项目助理

4 李京喜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主 任

5 陈 敏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处 长

6 周建富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组组长

7 荆茂林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8 韩福眷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9 张 杰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10 陈俊砚 生态环境部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监督员

11 黄超云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部门副主任

12 田 丰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13 徐 赛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14 孙海漩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15 王梦磊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16 张潇宇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工程师

17 潘 俊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高 工

18 王文杰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工程师

19 梁振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总 工

20 龚智明 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处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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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参与检查活动人员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1 梅 俊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2 刘全忠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3 张配东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4 向绍斌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5 王 琪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6 李金光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7 汤日辉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副经理

8 邓 锋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部门副经理

9 陈 文 深圳市核鹏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监

10 上官斌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1 马立民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副总

12 乔丕业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中心主任

13 李文宏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14 张 扬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副总

15 魏 伟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工

16 吴林峰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部门副经理

17 李广军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总助

18 彭华清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19 牛文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20 苏秀丽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21 翟长春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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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22 王增琛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23 冉小兵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24 董占发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师

25 宫爱成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设总

26 何 斌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专家

27 武贵斌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模块经理

28 郭东辉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调试经理

29 宋玉军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经理

30 李龙辉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设备经理

31 刘 娟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执照经理

32 尹祥平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3 徐智勇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4 项杰波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5 郑维静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6 王志明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7 曾立波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8 王亚飞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39 罗 昊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队办经理

40 刘 军 中建二局核电分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总经理

41 杨华俊 中建二局核电分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质量总监

42 蔡雪晴 中建二局核电分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质保部经理

43 李小军 中建二局核电分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技术队长

44 高明路 中核二三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工程经理

45 赵天伟 中核二三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质保经理

46 毛汝文 中核二三公司防城港项目部 质检部经理


